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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人民政府严肃查处两起森林火灾责任人

为遏制森林火灾高发势头，进一步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。近日，洛阳市人民政府依据《洛阳市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，对两起森林火灾事故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。
1.汝阳县付店镇12.10森林火灾。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汝阳县付店镇12.10森林火灾事故处理意见的批复》（洛政文﹝2011）4号），责令汝阳县付店镇党委书记李杰、党委副书记、镇长朱胜利向汝阳县委、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；付店镇党委委员、西泰山管理局局长张根生由有关部门对其诫勉谈话；给予付店镇主管林业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张立娃行政警告处分。责令付店镇人民政府向汝阳县委、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2.嵩县车村镇12.10森林火灾。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嵩县车村镇12.10森林火灾事故处理意见的批复》（洛政文﹝2011）5号），车村镇主管副镇长王占超由有关部门对其诫勉谈话；对嵩县车村镇人民政府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责令嵩县车村镇人民政府向嵩县县委、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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